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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天然災害受災居民原債務展延協助措施 Q&A 
(本案例內容係以 114 年 7 月 5 日丹娜絲颱風風災發生日為計算基準) 

一、受災居民申請各項債務展延之範圍為何？ 

答： 

(一)凡屬經行政院公告災區範圍之受災居民於災害發生日前 1 日(依據金融

機構辦理受災居民債務展延利息補貼辦法第 2 條)對金融機構所負之各

項債務，其本金及應繳款項之償還期限得予展延，展延期間本金得以緩

繳，利息免予計收，嗣後由金融機構依規定向經理銀行申請利息補貼。

展延期間屆滿時，則依原契約約定之償還方式，於借款剩餘年限內分期

償還借款餘欠本金(含展延期間緩繳本金)及利息。 

(二)第一項所稱受災居民亦適用於外國人。 

二、受災居民向金融機構申請債務展延之期間為何? 

答：自災害發生日起算一年屆止(如：丹娜絲颱風風災發生日為 114 年 7 月 5

日，申請期間為 114 年 7 月 5 日至 115 年 7 月 5日)。 

三、受災居民申請展延所需提供之文件為何？ 

答： 

(一)申請書、約定書或原貸款金融機構(或原申請機構)規定之方式。 

(二)受災證明文件：應檢具受災地區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

區）公所、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或稅捐稽徵機關出具之受災證明文

件 、因災害受 (包括房屋、直接性財物 失或人員傷害)而受領政府核

發慰助金等證明文件，或受災居民得要求金融機構調查其遭受之 失，

如經調查屬實者，得以金融機構所填具之調查評估表，代替受災證明文

件，但金融機構無義務配合辦理。 

(三)原貸款銀行或原申請機構要求之其他相關文件。 

四、展延申請書如何取得？ 

答： 

(一)各類貸款部分：逕向原貸款金融機構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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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用卡、現金卡應繳款項部分：逕向原申請機構索取。 

(三)辦理 95 年度銀行公會債務協商、前置協商及前置調解之受災居民，申

辦展延之「延期繳款申請書」，請逕自銀行公會網站首頁/業務專區/消

費者債務清理條前置協商查詢專區/前置協商表單下載說明之註 7下載

使用。 

(四)依原貸金融機構或申請機構所訂申請方式辦理。 

五、申請債務展延之流程為何？ 

答： 

(一)各類貸款部分：受災居民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及於申請書或約定書簽

章後向原貸款金融機構辦理。 

(二)信用卡、現金卡應繳款項部分：受災居民應檢具受災證明文件，經持卡

人於申請書或約定書簽章後，以傳真或寄送原申請機構辦理。 

(三)依原貸款金融機構或原申請機構所訂申請流程辦理。 

六、受災居民各項債務得向那些金融機構申請展延？ 

答：受災居民應就各項債務向原貸款銀行、信用合作社、信用卡業務機構、保

險公司、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全國農業金庫、農會信用部及漁會信用

部提出申請。 

七、受災居民得申請展延各項債務包括那些？ 

答： 

(一)災區受災居民購屋貸款之自用住宅，經各級政府認定因災害毀 致不堪

使用者，得經原貸款金融機構之同意，以該房屋及其土地，抵償原貸款

債務以外之災區自用住宅及非自用住宅購屋貸款。 

(二)以災區之房屋為擔保之其他貸款。 

(三)保險單借款。 

(四)汽車貸款。 

(五)其他擔保貸款。 

(六)信用卡與現金卡應繳款項。 

(七)其他無擔保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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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辦理消費金融案件無擔保債務協商機制及金融

機構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法院外前置協商機制及前置調解之債務

（以下簡稱債務協商債務）。 

八、受災居民得申請原各項債務展延的期間為何？ 

答：受災居民得向金融機構申請展延期間，依原貸款類別及災 情形分類如

下表： 

原 貸 款 類 別 災   情 形 展延期間 

災害防救法第四
十二條第一項以
外之災區自用住

宅購屋貸款 

災區自用住
宅購屋貸款 

房屋因災害毀 致不堪使用 5 年 

房屋因災害部分毀 未致不堪使用 2 年 

災區非自用住宅購屋貸款 
房屋因災害毀 致不堪使用，或部分毀 
未致不堪使用 

2 年 

災區之房屋為擔保之其他貸款 因災害產生直接性財物 失或人員傷害 1 年 

保險單借款 因災害產生直接性財物 失或人員傷害 6 個月 

汽車貸款 因災害產生直接性財物 失或人員傷害 1 年 

信用卡與現金卡應繳款項 因災害產生直接性財物 失或人員傷害 6 個月 

其他擔保貸款 因災害產生直接性財物 失或人員傷害 1 年 

其他無擔保貸款 因災害產生直接性財物 失或人員傷害 6 個月 

債務協商債務 因災害產生直接性財物 失或人員傷害 1 年 

註 1:「災區自用住宅購屋貸款」受災戶房屋因災害部分毀 未致不堪使用者得申請展延 2

年，如展延期間結束前取得相關政府機關核發「受災戶房屋毀 受災證明」(參考範

例如附件一)，其住宅受 狀況為「房屋因災害毀 致不堪使用者」者，得向原貸款

金融機構再申請展延 3年(即全部展延期間合計為 5年)。 

註 2 ：申請 「災區自用住宅購屋貸款」(房屋因災害毀 致不堪使用者及房屋因災害部分毀

 未致不堪使用)及「災區非自用住宅購屋貸款」(房屋因災害毀 致不堪使用，或部

分毀 未致不堪使用者)等 2項貸款類別者，應檢具受災地區直轄市、縣（市）政府、

鄉（鎮、市、區）公所、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或稅捐稽徵機關出具之受災證明文

件(參考範例詳附件一)，向金融機構申請展延。 

註 3 ：政府機關發出之築物物地受受 定定「單單」者，同同「房屋因地受毀 致不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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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定「黃單」者，同同「房屋因地受部分毀 未致不堪使用」。 

九、災區自用住宅應如何界定？ 

答：災區自用住宅認定方式得以下列方式擇一認定： 

(一)須為受災居民本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所有，且以災害發生時，受災居

民本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其中一人設籍於該住宅 ，提提供相關證明

文件。 

(二)受災居民向銀行初始申貸時，符合銀行法第 12 條之 1 規範「自用住宅

貸款」定義之自住使用住宅。 

十、提供擔保之災區房屋非受災居民本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所有，是否也

可以適用房屋擔保貸款展延措施？ 

答：不可以，本案申請資格必須提供擔保之災區房屋係為受災居民本人或其配

偶、直系親屬所有，始可申請房屋擔保貸款展延措施。 

十一、受災居民於災區有 1棟以上房屋且均有貸款，但僅 1棟房屋受災，其

餘房屋提無受災之事實者，是否所持有房屋的擔保貸款都可以申請展延

措施？ 

答：可以，受災居民取得受災證明文件後即可申請展延，未受 房屋為擔保之

貸款得申請展延一年。 

十二、受災居民於債務展延期間是否要繳利息？ 

答：受災居民於債務展延期間利息，應免予計收 ，嗣後由金融機構依規定向經

理銀行申請利息補貼。如原貸款利率超逾補貼上限者，則由金融機構自行

吸收。 

十三、受災居民於債務展延期間是否要繳本金？ 

答：受災居民於債務展延期間得緩繳本金，展延期間屆滿時，則依原契約約定

之償還方式，於借款剩餘年限內分期償還借款餘欠本金(含展延期間緩繳

本金)及利息。(詳範例一) 

十四、申請債務展延緩繳期間屆期後，應如何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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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展延期間屆滿後，即依原約定之還款條件繼續還款，且原約定之借款到期

日得配合展延期間往後延長，其中本金償還期限展延致其放款期限超過

30 年者，依災害防救法第 43 條第 2 項規定，不受銀行法第 38 條規定之

限制。(詳範例一) 

範例一： 

項目 貸款餘額 
申請債務展延 

緩繳期間 
貸 款 期 間 繳款說明 期    數 

原始貸款 

(30年) 
120萬元 114/7/5申請 

112/8/20-

142/8/20 
 360期(月) 

緩繳期間 120萬元 
114/7/5-119/7/4

緩繳期間 
 

緩繳本金，利息免繳由中央

政府予以補貼。 
60期(月) 

展延後貸款 

(35年) 
120萬元  

119/7/5-

147/8/20 

依原契約約定之償還方式，

於借款剩餘年限內分期償還

借款餘欠本金(含展延期間

緩繳本金)及利息。 

336期(月) 

 

十五、受災居民原債務尚在本金寬限期內，如何適用本項展延措施？ 

答：原債務既有本金寬限期者，於申請本項展延措施後，改依本項措施規定辦

理債務展延，借款期限提依本措施展延之期限往後延長，其中本金償還期

限展延致其放款期限超過 30 年者，得不受銀行法第 38 條規定之最長 30

年限制。但經金融機構與受災居民雙方合意者，得於本項措施之展延期限

屆滿後，繼續適用原既有之本金寬限期。 

範例二：在寬限期內申請債務展延。 

(一) 受災居民原借款期限 30 年(借款期間為 112 年 8 月 20 日至 142 年 8

月 20 日) ，原債務本金寬限期為 3年，自 112 年 8 月 20 日至 115 年

8 月 20 日。 

(二) 如受災居民符合展延 5 年之規定，且於 114 年 7 月 5 日辦理展延，

受災居民於 114 年 7 月 5 日至 119 年 7 月 4 日債務展延期間，本金

緩繳，利息免予計收 ，嗣後由金融機構依規定向經理銀行申請利息補

貼。且整筆債務到期日得往後延長至 147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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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金融機構與受災居民雙方合意者，受災居民於 119 年 7 月 4 日債

務展延緩繳期間屆滿後，可於 119 年 7 月 5 日至 120 年 8月 20 日繼

續適用本金寬限期。 

項目 日期 內容說明 

原借款期間 112/8/20～142/8/20 原貸款期限 30年 

原本金寬限期 112/8/20～115/8/20 本金寬限期 3年 

展延申請日 114/7/5 申請展延 5年 

展延期間 114/7/5～119/7/4 

展延期間，本金緩繳，利息免予

計收，嗣後由金融機構依規定

向經理銀行申請利息補貼。 

展延後下期應繳日期 119/7/20 展延期滿後首次應繳日 

展延後借款期間 112/8/20～147/8/20 
整筆債務到期日往後順延 5年，

貸款期限為 35年。 

展延後本金寬限期 114/7/5～120/8/20 

原寬限期：112/8/20~114/7/4，

申請受災居民原債務展延後寬

限期： 

(1)114/7/5～119/7/4，受災居

民原債務展延之期間。 

(2)119/7/5~120/8/20，上述展

延期限屆滿，可繼續適用原

貸款契約本金寬限期之剩

餘年限。 

範例三：無寬限期。 

(一) 受災居民原借款期限 30 年(借款期間為 112 年 8 月 20 日至 142 年 8

月 20 日)，原債務自第一期起本金平均攤還。 

(二) 如受災居民符合展延 5 年之規定，且於 114 年 7 月 5 日辦理展延，

受災居民於 114 年 7 月 5 日至 119 年 7 月 4 日債務展延期間，本金

緩繳，利息免予計收 ，嗣後由金融機構依規定向經理銀行申請利息補

貼。且整筆債務到期日得往後延長至 147 年 8 月 20 日。 

項目 日期 內容說明 

原借款期間 112/8/20～142/8/20 原貸款期限 30年 

原本金寬限期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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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延申請日 114/7/5 申請展延 5年 

展延期間 114/7/5～119/7/4 

展延期間，本金緩繳，利息

免予計收，嗣後由金融機構

依規定向經理銀行申請利息

補貼。 

展延後下期應繳日期 119/7/20 展延期滿後首次應繳日 

展延後借款期間 112/8/20～147/8/20 
整筆債務到期日往後順延 5

年，貸款期限為 35年。 

展延後本金寬限期 無  

 

十六、原債務展延緩繳期間如何計算？ 

答：展延期間之起算日係自申請獲金融機構同意之日開始起算，但經金融機

構與受災居民雙方合意，展延期間之起算日得回溯至災害發生日開始起

算，於展延期間內本金暫緩繳納，利息免予計收，嗣後由金融機構依規

定向經理銀行申請利息補貼。 

例：展延期間起算日為 114 年 7 月 5日，整筆債務到期日為 142 年 8 月 20

日，受災居民如適用展延 5年措施，整筆債務到期日最長得順延至 147

年 8 月 20 日。 
 下期應繳款日期 借款期間 

原借款契約 114/7/20 112/8/20～142/8/20(30年) 

展延後借款契約 119/7/20 112/8/20～147/8/20(35年) 

十七、受災居民原貸款或信用卡等債務於災害發生時已經列報為金融機構的

逾期放款或經金融機構訴追者，是否可以申請本金展延？ 

答：不適用利息補貼之相關規定，由金融機構依受災戶個案情形自行衡酌辦

理。 

十八、受災居民如因災害死亡者，其原債務是否適用本項債務展延措施？ 

答：受災居民如因災害死亡，其於金融機構之原債務如由繼承人承受時，可

以由該等繼承人向金融機構申請對該等債務予以展延，債務展延期間本

金得以緩繳，利息免予計收，嗣後由金融機構依規定向經理銀行申請利

息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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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受災居民如於本項措施之展延期間內死亡，該貸款是否可以繼續展

延？ 

答：受災居民於債務展延期間內死亡，展延債務之法律關係因繼承由繼承人

承受者，該貸款得依原展延期間繼續展延，提得緩繳本金及利息免予計

收，嗣後由金融機構依規定向經理銀行申請利息補貼。 

二十、受災居民原貸款如屬於政策性代放款（包括但不限於勞工住宅貸款、

公教住宅貸款…等），得否可以申請本金展延措施？ 

答： 

(一)債權屬政府（金融機構代放款）之政策性專案貸款，依各政策性專案

貸款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二)其他非屬代放款之政策性貸款(例如經濟部、勞動部等政策性創業貸

款、教育部政策性就學貸款或留學貸款等)，其舊案展延債務事宜，依

各政策性專案貸款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二十一、受災居民於債務展延期間之債務如轉為催收或呆帳，得否享有利息

補貼? 

答：不可以，自金融機構轉列催收款或呆帳之日起即不得享有補貼。 

二十二、受災居民未申請債務展延，得否享有利息補貼? 

答：不可以，依據「金融機構辦理受災居民債務展延利息補貼辦法」第 2條

第 1項：「本辦法之補貼範圍為金融機構就災害發生日前，受災居民對其

所負之各項債務，經辦理展延，於展延期間其各項債務之利息。」，即未

申請債務展延者，則無法享有利息補貼。 

二十三、受災居民提供擔保之災區房屋係與他人共同持有，是否也可以適用

房屋擔保貸款展延措施？ 

答：可以。 

二十四、受災居民提供擔保之非災區房屋係與非受災居民共同持有，是否也

可以適用房屋擔保貸款展延措施？ 

答：受災居民可以申請適用其他擔保貸款展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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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參考範例) 

○○○(天然災害名稱)受災戶房屋毀 受災證明 

（本表限申請○○○受災戶租金補貼、短期安置旅宿補助、重築（購）

或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專用，申請租金補貼、短期安置旅宿補助、重

築（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者之受毁 築物須依據「風災受災火災爆炸

火山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認定為不堪居住） 

茲證明本縣（市）     鄉（鎮、市、區）              君，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所有坐落於 

鄉（鎮、市、區）      里（村）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房屋，確曾遭○○○(天然災害 

名稱) 

住宅受 狀況為 

□滅失毀 致不堪居住    □受 致需修繕（擇一勾選）， 

特此證明。 

證明單位： 

首長（印信）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請蓋印信） 

印信 


